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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CA HOLDINGS LIMITED
達 藝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97）

二零零五年／二零零六年度終期業績公佈
摘要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484,674 357,386
毛利 185,049 133,161
純利 38,798 14,776
基本每股盈利 19.40港仙 7.39港仙

業績
達藝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之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五年度之比較
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484,674 357,386
銷售成本 (299,625) (224,225)

毛利 185,049 133,161
其他收益 5 924 2,344
分銷成本 (9,123) (8,321)
行政開支 (119,305) (95,732)
應收客戶之建造合約款項準備 － (300)
呆壞賬準備及撇除 (5,940) (9,836)
應收聯營公司賬項回撥（準備） 900 (900)
聯營公司業績分擔 (1,969) －
財務成本 6 (3,797) (2,037)

除稅前溢利 46,739 18,379
稅項 7 (7,941) (3,603)

本年度分配給股東之溢利 8 38,798 14,776

已付股息 9 6,800 1,600

每股盈利 10
－基本 19.40港仙 7.39港仙

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3,734 97,414
預付租賃款項 2,450 2,611
聯營公司投資 3,134 －

129,318 100,025

流動資產
存貨 89,316 72,703
應收客戶之建造合約款項 9,230 8,048
應收貿易賬項 11 99,927 86,369
其他按金及預付款項 8,212 11,105
應收聯營公司賬項 8,046 10,737
預付租賃款項 168 175
稅項回撥 496 929
銀行結存及現金 55,092 28,524

270,487 218,590

流動負債
應付客戶之建造合約款項 16,511 2,340
應付貿易賬項 12 34,050 26,238
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55,545 35,473
租購合約承擔：一年內到期償還 2,738 2,435
稅項 5,970 2,151
銀行貸款 25,026 46,940

139,840 115,577

流動資產淨值 130,647 103,013

259,965 203,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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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動資產
租購合約承擔：一年後到期償還 2,229 3,185
銀行貸款 26,997 －
遞延稅項 4,671 6,536

33,897 9,721

226,068 193,317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0,000 20,000
儲備 206,068 173,317

本公司股東權益 226,068 193,317

附註：

1.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政策變動

在本年度，本集團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新頒佈之若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在下文統稱「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等準則適用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
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應用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導致綜合收益表、綜合資產負債表、綜合現金流量表及綜合權益變動表的呈列方法有所改變，該等呈列方法的改變已追溯應用。
採用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導致本集團會計政策在以下幾方面有所改變，影響本年及以往會計年度之業績編製及呈列：

股權支付

於本年度，本集團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條「股權支付」，規定本集團以股份或享有股份的權利交換購買的貨品或獲取的服務（「權益結算交易」）或用以交換價值相當於指定數
目的股份或享有股份的權利（「現金結算交易」）須確認為支出入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條對於本集團的主要影響乃關乎授予本公司董事及僱員購股權於授出日期釐定的公平值，
須於歸屬期內列支。於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條以前，本集團僅於購股權行使後始確認其財務影響。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條之生效只影響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七日或之前授
出但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仍未歸屬之購股權。全部購股權均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七日之前授出。因此，會計政策變動對本年度或以前年度業績並無影響。

業主自用的土地租賃權益

在以往年度，業主自用租賃土地及樓宇歸入物業、機器及設備，按歷史成本計算。在本年度，本集團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7條「租賃」。根據此會計準則，土地及樓宇租賃之土地
及樓宇應視乎租賃類別獨立入賬，除非有關租賃款項未能可靠地分配為土地或樓宇部份，在此情況下則一概視為融資租賃。若能就租賃款項可靠地分配為土地或樓宇部份，於土
地的租賃權益應重新分類為經營租賃下之預付租賃款項，以成本入賬並按租賃期作直線攤銷。此項會計政策變動已追溯應用（其對財務狀況之影響見下列摘要）。

會計政策改變的影響摘要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六年四月一日之資產負債表，就應用新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概括如下：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重列）及
三月三十一日（原列） 調整 二零零六年四月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負債表項目
香港會計準則第17條之影響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0,200 (2,786) 97,414
預付租賃款項 － 2,786 2,786

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未生效之新準則修訂或詮釋。（「新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1條（修訂本） 資本披露 1

香港會計準則第19條（修訂本） 精算損益、集團計劃及披露 2

香港會計準則第39條（修訂本） 預測集團內部交易之現金流量對沖會計處理法 2

香港會計準則第39條（修訂本） 期權之公平價值 2

香港會計準則第39條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條（修訂本） 財務擔保合約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6條 礦物資源之勘探及評估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條 金融工具：披露 1

香港 (IFRIC)－詮釋第4條 釐定安排是否包括租賃 2

香港 (IFRIC)－詮釋第5條 解除運作、復原及環境修復基金所產生權益之權利 2

香港 (IFRIC)－詮釋第6條 參與特定市場所產生之負債－廢棄的電力及電子設備 3

香港 (IFRIC)－詮釋第7條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29條惡性通貨膨脹經濟中之財務報告採用重述法 4

香港 (IFRIC)－詮釋第8條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條之範圍 5

香港 (IFRIC)－詮釋第9條 重估嵌入衍生工具 6

1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6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集團曾考慮新準則之潛在影響，決定除香港會計準則第39條及財務報告準則第4條（「修訂本」）「財務擔保合約」外，管理層預期，應用新準則，將不會對本集團財政報告造成任何
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39條及財務報告準則第4條（修訂本）指財務擔保合約於最初確認時以公平值計量。管理層決定現非適合時期，合理地確定修訂本對集團現時營運及財務狀況構成之
影響。

2. 編製基準

本綜合財務報表是按歷史成本為基礎及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表準則編製。此外，本綜合財務報表也包括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和公司法的要求
作出相關披露。

3. 收入

收入，即本集團之營業額，指售予客戶貨品之銷售價值，以及提供室內裝飾工程之服務收入，分析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傢私及裝置銷售 389,035 299,415
室內裝飾工程服務 95,639 57,971

484,674 357,386

4. 業務及地域劃分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傢私及裝置銷售及室內裝飾工程服務，本集團亦以此為基本劃分資料報告。

業務劃分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綜合 經營業務 綜合 經營業務
營業額 溢利 營業額 溢利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傢私及裝置銷售 389,035 45,503 299,415 19,577
室內裝飾工程 95,639 5,273 57,971 506

合計 484,674 50,776 357,386 20,083

其他收益 924 1,298
未分類開支 (95) (65)
應收聯營公司賬項回撥（準備） 900 (900)
聯營公司業績分擔 (1,969) －
財務成本 (3,797) (2,037)

除稅前溢利 46,739 18,379
稅項 (7,941) (3,603)

本年度溢利 38,798 14,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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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劃分

下表所載列之分析是根據銷售地域而作出的，並沒有考慮產品／服務的原產地域：
按地域劃分的營業收入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美洲 291,284 208,426
香港特別行政區 108,490 79,380
歐洲 35,748 31,883
中國內地 28,538 24,717
其他亞洲國家 20,614 12,980

484,674 357,386

5. 其他收益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益 362 54
其他收益 550 712
租金收益 12 532
長期應付款項回撥 － 1,046

924 2,344

6. 財務成本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
於五年內到期償還之銀行貸款 3,500 1,912
租購合約承擔 297 125

3,797 2,037

7. 稅項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 (7,310) (1,810)
－過往年度超額準備 74 7

(7,236) (1,803)
其他地區 (1,724) －
中國其他地區 (846) (1,039)

(9,806) (2,842)
遞延稅項
－本年度 1,865 (761)

(7,941) (3,603)

香港利得稅準備乃根據稅率17.5%就這兩個年度之估計應課稅溢利計算。

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他管轄地區的稅項，則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他有關地區之適用稅率計算。

8. 本年度溢利

本年度溢利已扣除：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滯流存貨準備 2,271 2,544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已包括入行政開支內） 168 175

折舊及攤分
自置資產 17,547 17,430
按租購合約持有之資產 1,832 1,40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3,105 1,201
租賃物業之已付經營租約款項 5,287 4,864
淨外匯兌換虧損 843 679

9. 股息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派中期股息－每股2.0港仙（二零零五年：0.8港仙） 4,000 1,600
已派末期股息－每股1.4港仙（二零零五年：無） 2,800 －

6,800 1,600

於資產負債表日已建議派末期股息每股3.85港仙（二零零五年：1.4港仙）。該建議末期股息須獲得本公司股東於來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

10.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盈利 38,798 14,776

千股 千股
股份數量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加權平均股份數量 200,000 200,000

因公司購股權之行使價較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五年之平均市價為高，故未有列出每股之攤薄盈利。

11. 應收貿易賬項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項 120,387 102,179
減：呆壞賬準備 (20,460) (15,810)

99,927 86,369

於結算日之應收貿易賬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三十天 47,183 16,100
三十一至九十天 19,311 41,386
九十天以上 33,433 28,883

99,927 86,369

集團給予合約業務客戶之信貸數期乃經過協商制定。集團給予其他應收貿易賬項之信貸期一般為三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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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付貿易賬項

於結算日之應付貿易賬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三十天 23,646 9,468
三十一至九十天 4,170 9,644
九十天以上 6,234 7,126

34,050 26,238

股息
董事會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末期股息每股3.85港仙（二零零五年：1.4港仙），該建議須獲股東於二零零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召開的股東週年
大會上批准。連同中期股息每股2.0港仙（二零零五年：0.8港仙），本公司全年股息每股合共為5.85港仙（二零零五年：2.2港仙）。末期股息將於二零零六年九
月十二日派付予二零零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名列股東名冊之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六年八月二十二日（星期二）至八月二十五日（星期五），首尾兩日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進行任何股份之過
戶登記。為符合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之資格，股東須將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於二零零六年八月二十一日（星期一）下午四時前遞交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本公司於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處標準證券登記有限公司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於年內均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
本年度是集團歷年來令人滿意的一年。管理層於二零零三年所製定及執行的業務計劃，已取得預期成果，令集團各主要產品類別於地區業務中獲得增長。

截至二零零六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集團錄得之收入由去年同期之3.574億港元增加35.6%至4.847億港元。純利由去年同期之1,480萬港元增加162.2%至3,880萬
港元。集團紀錄性的收入有實質增長，尤其顯著包括美國的酒店傢具部，建築裝飾裝置及工程部，和亞洲區訂造傢私部。地區性的分佈與去年相約。

業務回顧
美國仍為本集團最大的市場，佔總收入60%。美國市場的收入增長，主要是由於集團一直與希爾頓酒店集團、Four Seasons Hotels and Resorts保持良好的業務
關係及完成與位於美國喬治亞州Sea Island的著名“Cloisters Resort”的大型供應合約。建築裝飾裝修的業務增長，主要是集團於期內參與並完成香港四季酒店
內之法國餐廳的工程項目。至於亞洲區訂造傢私的業務增長，則由於香港四季酒店的傢具合約，及集團於日本市場多於雙倍的業務增長。

回顧年內，集團購入位於美國北卡羅來納州High Point之固定陳列室。當地有High Point International Home Furnishing Market的展覽場，並每年舉行兩次展覽
會。本集團之附屬公司－Bolier & Company, LLC (“Bolier”)將利用該陳列室展示獨特的傢具品牌系列，拓展其高檔傢具的市場業務。Bolier亦利用著名設計師
－如Michael Vanderbyl及John Black的才華，務求製作出既具獨特設計又具合理價格的傢具。

於本年度之中期業績報告中，就美國商務部的徵收懲罰性關稅，本集團提及已在此訴訟中獲勝，但仍等待法庭執行其判決。有關之訴訟已於二零零六年五
月一日完成判決。本集團由中國運往美國的所有臥室傢具，現可享有臨時關稅利率6.65%的資格。此利率有效期至二零零七年夏季，屇時將公佈確實的關稅
利率。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本集團的財政狀況繼續秉承一貫穩健、審慎理財的哲學，於年內並無季節性的貸款要求。本集團所需之資金在某程度上乃按本集團從客戶所接獲之工程的
價格而定。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集團銀行借款總額為5,200萬港元（二零零五年：4,690萬港元）其中2,500萬元（二零零五年：4,690萬港元）乃一年
內或即時通知到期的貸款。銀行借款包括銀行貸款及透支，主要以港元及人民幣為主，並以香港及中國內地之工程所得的資金收入相配。如以本集團資產
淨值2.261億港元（二零零五年：1.933億港元）比較，此貸款水平屬於穩健。財務成本維持在380萬港元（二零零五年：200萬港元）的較低水平，相當於集團收
入約0.8%（二零零五年：0.6%）。流動資產淨值為1.307億港元。

本集團所持有之現金主要以港元為基礎，大部份貸款之息率通常是浮動的。本集團一股透過內部資金與香港銀行給予之信貸提供其業務運作所需資金。位
於中國內地之附屬公司從中國內地之銀行取得短期信貸融資作為營運資金用途。

資產抵押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將賬面值約630萬港元（二零零五年：670萬港元）之樓宇，抵押給一間銀行，作為給予本集團貸款之抵押。

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或然負債乃本集團與第三者對聯營公司的租購合約作出聯合擔保。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聯營公司賬目及記錄內
的租購合約承擔約為270萬港元（二零零五年：480萬港元）。集團於年內並無重大的投資或出售附屬公司。

資產負債比率及外匯風險
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資產負債比率（總借貸額／資產淨值）為0.25（二零零五年：0.27）。本集團主要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賺取收益及支付費用，
所持有的現金主要以港元為基礎。鑑於香港特區政府仍然實施港元與美元掛漖之政策，故此本集團之外匯風險甚低。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此乃中國希望
維持港元與人民幣之間的穩定匯率，使香港的經濟得益。

僱員
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香港、中國內地、新加坡、美國及泰國所僱用的員工數目分別為130, 1792, 4, 24及2人（二零零五年：110, 1471, 4, 21及
0人）。本集團根據僱員之表現、工作經驗及現時市場情況釐定彼等之薪酬。對表現傑出的僱員可酌情發放花紅。購股權主要是為保留優秀行政人員及員工
而設立，可授予合資格之僱員。其他僱員福利包括強制性公積金及培訓計劃。

展望
踏入二零零六年／二零零七年，集團積壓歷來最大的已確認訂單。有鑑於已積壓的訂單及二零零六年／二零零七年首季活躍的業務，集團期望收入及溢利
持續有雙位數的增長。

集團位於東莞的新興建廠房，已於二零零六年六月完成平頂儀式。新建的廠房將於二零零六年／二零零七年第二季末全面投產。新增的廠房配合生產管理
人員效率的提升，將可令集團有更高的營業額。

總括而言，本公司乃處於優越位置，於多個市場持續其正面的業務增長，以降低整體業務風險。「達藝」品牌持續發展，已被確認為優質品牌。此外，集團
會不斷提升生產製造設備的效率，以維持集團於各市場的競爭能力。

公司管治
除下列事項外，本公司在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已遵從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
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

守則條文第A.2.1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位須分開，並不可由同一人擔任。

本公司主席及董事總經理之職位均由曾志雄先生擔任。董事會認為，此兼任架構不會使權力過份集中在一人身上，而且有利於建立強勢及一致的領導權，
使本公司能夠迅速及一貫地作出及實行各項決定。

守則條文A.4.2規定所有填補臨時空缺而獲委任之董事，應在委任後的首次股東大會上接受股東選舉，而每名董事（包括有指定任期之董事）應至少每三年輪
值退任一次。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任何填埔臨時空缺而獲委任之董事或任何新增之董事會成員可任職至下屆股東周年大會為止，屆時彼可膺選連任。
而且，在每一屆股東周年大會上，三分之一（或倘若其人數並非三之倍數，則最接近但不超過三分之一之數目）須輪值退任，但董事會主席與／或董事總經
理則不用輪值告退或計算入須要退任之董事數目之內。

守則條文B.1.1規定薪酬委員會之成立。按照守則規定，董事會已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成立一個包括以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多數及隸屬於董事會的薪酬
委員會。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準則（「標準守則」）。本公司對全體董事作出具
體查詢後，確定彼等於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符合標準守則所規定之標準。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與管理層及獨立核數師已回顧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實務準則及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審核財務報表。

公眾持股量
基於公開予本公司查閱之資料及據董事會所知悉，截至本公佈日期為止，本公司按上市規則所訂，一直維持足夠的公眾持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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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藉此機會，董事會謹向各客戶及往來銀行給予的信賴和支持、集團的全體員工的不懈努力和摯誠設入致深切謝意。

在香港交易所網頁載錄年報
根據上市規則附錄16所要求的年報，將於適當時候於香港交易所網頁上刊登。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曾志雄

香港，二零零六年七月十七日
* 僅供識別

於本公司公佈日，本公司七位執行董事為曾志雄先生、廖浩權先生、Richard Warren Herbst先生、關有彩女士、馮秀梅女士、戴永華先生、黃錦康先生及三
位獨立非執行董事朱國民先生、駱偉強先生、鄭煥錦先生。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